[bookmark: _GoBack]南京市秦淮区水务局对 （ 建康路地下人行过街通道工程 ）
 关于水土保持的行政征收（征用）决定
	行政执法主体名称
	秦淮区水务局

	决定书名称
	关于建康路地下人行过街通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

	决定书文号
	秦行审水保准决字﹝2020﹞10号

	行政征收征用类型
	行政征收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秦淮区建设局

	行政相对人类型
	行政机关

	行政相对人代码
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
	

	法定代表人
	王太平

	证件类型
	

	证件号码
	

	行政征收征用内容
	水土保持补偿费

	行政征收金额(万元)
	0.8万元

	行政征收面积(平方米)
	0.6679公顷

	行政征收日期
	2020年7月2日



